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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 學年度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

 

○○系開設校外實習課程 

計畫書(格式) 
 

 

 

 

 

 

 

計畫聯絡人： 

計畫聯絡單位： 

聯絡電話： 

傳真電話： 

E-mail： 
 
 
 

 
 

執行期程：101 年 6 月 1 日至 102 年 6 月 30 日 

中華民國        年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

  樣
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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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書內容 

一、依據與目標 

 

二、目前校外實習課程現況與成效 

（一）100 學年度校外實習課程總體現況（請填列表 2-1 敘明） 

 辦理校外實習之學制(四技、二技、五專、二專)、系科名稱、學生數及占全校

系科比率，包含未符合校外實習作業要點之部分。 

 校外實習課程為必修或選修。 

 校外實習時間(如暑期、一學期、一學年、醫護、海外等)。 

 參與校外實習學生薪資或獎助學金支付情形。 

 

表 2-1  100 學年度辦理學生校外實習課程現況 

辦理校外實

習系所名稱 
學制 

實習

學生

人數

課程 
類別 

校外實習類型/學分數 
實習學生待

遇支付情形
（請填列代號，不

限填一個：  
A 領取固定薪資 
B 領取固定津貼 
C 領取獎助學金 
D 未領取任何津貼

必

修 
選

修 

符合教育部校外實習規範 其

他

課

程 

暑期/
學分數

一學期/
學分數

一學年/
學分數

醫護/ 
學分數

海外/
學分數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備註：本表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 

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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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100 學年度校外實習課程成效（請填列表 2-2 及表 2-3） 

表 2-2. 100 學年度校外實習課程開設情形與學生數(須符合技職再造校外實習作業要點規範)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人數 
課程類別 

開設實習 

課程情形 

實習學生人數(符合規範)    (單位：人) 

原獲補助實習人數  實際參加實習人數 

    A 暑期課程 
     門課   

      B 學期課程 
     門課   

總計      門課      人       人 

專責處理校外實習業務之人力 

合計      人 

合作之校外實習機構合計     家 

(符合作業要點之實習課程所屬實習機構) 

【備註】一、原獲補助實習人數：係指受教育部補助的實習人數。 

三、實際參加實習人數：係指學校實際開課後，符合校外實習作業要點規範之校外實習

之學生人數，得超過原獲補助實習人數。 

 

三、101 學年度校外實習課程規劃： 

（請依 101 學年度預定辦理之課程型態，每種課程應包括課程目標、課程大綱及學習成

效評量，實習機構需參與課程規劃←須列出合作之實習機構產業別） 

 

四、實習機構評估及篩選機制 

（請具體說明評估、篩選及確認實習機構之流程及作法） 

 

五、實習媒合機制 

（如實習機構與實習生甄選面試等） 

 

六、實習機構培訓及輔導機制： 

（如實習機構應提供專業指導、訓練、生活與工作輔導，並對實習生進行定期考核。） 

 

七、定期輔導機制： 

（如實習輔導教師應定期到實習機構輔導學生，並保存相關訪視輔導紀錄等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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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定期至實習機構訪視實習成效機制（含檢核指標） 

（請具體說明至實習機構訪視之時間及人員規劃、訪視檢核指標） 

 

九、實習委員會組織及運作機制： 

（若各系設有實習輔導小組等組織請協助填寫） 

 

十、實習相關作業要點： 

（若各系另訂有校外實習相關規定請協助填寫）。 

 

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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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經費需求表 

表 11-1 ：101 學年度申請補助實習人數名額及經費概算表 

經費項目 

計畫經費明細 

教育部補助款 

(人)*金額 經費 

申請
補助
校外
實習
課程
類別 

暑期課程(人數*6,000 元)      人* 6,000 元 元

學期課程(人數*12,000 元)       人*12,000 元 元

學年課程(人數*20,000 元)       人*20,000 元 元

海外課程(人數*30,000 元)      人*30,000 元 元

合  計(元)        人          元

 

十二、效益評估： 

(應包括開設系科、課程名稱、修課人數、課程學習成效、實習機構對於實習

生實習表現評量報告，及促進學生就業機會等。) 

 

十三、其他  

(請敘明學生實習期間適用法律規定、保險、薪資、及交通食宿等事項。

如學生實習期間實習機構無支付薪資者，可免填法律適用及薪資等項目） 

 

十四、附錄 

（一）實習機構名冊 

（二）各系校外實習辦法/作業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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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實習機構名冊 

 

編號 實習機構名稱 負責人 負責人聯絡方式
預定實習系科/ 

實習課程 
備註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【本表不敷使用請自行增列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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